2026年度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发展资金

（支持会议活动）申报指南

为加快推进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建设，根据《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发展资金实施细则》等规定，对在国际商务合作区内开展的会议活动予以支持。

一、适用区域

专项发展资金适用于经国家批准的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规划区域。

二、申报主体
（一）申报主体应为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经营、依法纳税的举办单位。

举办单位，是指负责对会议活动进行统筹、组织和安排或管理和运营会议场所，并承担主要责任的企业、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国际经济组织等。

（二）申报主体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执法部门依法处罚未满3年的，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受到200万元以上的罚款等重大违法记录。

（三）申报资金的项目应为在国际商务合作区内开展的会议活动。

（四）本指南所称“境外人士”，是指持邀请备案凭证从国际侧进入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的人员和持通行凭证从国内侧入区的外籍人士及港澳台居民。

（五）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项目，不得申报：

1、申报项目已获得其他市、区级财政性资金支持的；

2、项目知识产权有争议的。

三、支持内容及标准

对在国际商务合作区内举办的符合上海“五个中心”定位或重点产业发展导向的，且会议时间超过2天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国际会议、专业论坛、学术交流等会议活动，按照以下情况给予支持：

1、参会人员规模达到1000人、其中境外人士超过150人的，予以最高125万元的支持，即参会人员规模达到1000人，支持75万元，在此基础上每增加100人加5万元。

2、参会人员规模达到500人、其中境外人士超过100人的，予以最高75万元支持，即参会人员规模达到500人支持45万元，在此基础上每增加50人加3万元。

3、参会人员规模达到100人、其中境外人士超过50人的，予以最高45万元支持，即参会人员规模达到100人支持15万元，在此基础上每增加20人加1.5万元。

4、参会人员规模达到30人、其中境外人士超过20人的，予以最高15万元支持，即参会人员规模达到30人支持8万元，在此基础上每增加10人加1万元。

同一申报主体一年内支持金额最高500万元。
四、申报材料及要求
（一）申报材料

1、《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发展资金（支持会议活动）申报表》。

2、申报主体三证合一的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社团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3、会议情况资料：包括会议举办方案、议程、邀请函、嘉宾和参会名录等。

4、会议活动相关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签到记录、现场照片、活动报备信息、活动场地租赁合同、项目总结等材料。
5、参加商务活动的境外人士材料（含姓名、公司及职务、邀请备案凭证编号或通行凭证号）。

6、属于联合举办的，应提供多方的约定证明材料或其他方的授权证明材料（约定或授权一方开展申报、收款等事项）。
7、其他补充材料。

（二）材料要求

1、申报材料要求完整、真实、有效，并加盖申报单位骑缝公章。如出现伪造资料虚报冒领情况，经核实后取消申报资格或结果，并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申报材料一式两份，用A4纸打印，需有目录页并按以上申报材料顺序左侧装订成册，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其中涉及外文的，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3、企业除提交书面材料外，还需提交电子数据。电子数据应包含全部书面材料的内容，采用pdf格式。提交介质为U盘（一份）。
五、申报程序

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请按会议活动完成时间分批将申报材料送到国际商务合作区管理局，逾期不再受理。

第一批：项目于2026年3月31日前完成的，请于发布之日起至4月30日期间报送材料。

第二批：项目于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的，请于7月10日至7月20日期间报送材料。

第三批：项目于2026年9月30日前完成的，请于10月10日至10月20日期间报送材料。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政策咨询联系人

金汶瑾 58866026

（二）材料报送联系人

国际商务合作区受理点：王家栋，洪晓雯，58862122，上海市浦东新区闻居路1366号3楼政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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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主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精确到时间）
	

	活动地点
	

	参与人数
	          人

（其中：境外人士          人）

	申报类型
	□ 规模达到1000人、其中境外人士超过150人；

□ 规模达到500人、其中境外人士超过100人；

□ 规模达到100人、其中境外人士超过50人；

□ 规模达到30人、其中境外人士超过20人。

	是否首次申报
	□是□否（如否，请说明已申报的其他活动名称：

                                                       ）

	本（申报）单位就资金申请做出如下承诺：
一、所提交的相关申请材料和信息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二、本（申报）单位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有“申报主体第五条”不得申报情形；
三、知晓扶持政策从优不重复的原则，同意接受数据核查、资金使用、绩效评价等工作及后续的跟踪管理。如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规定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